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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3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4 年 9 月 2 日(星期二)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本部國土管理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劉召集人世芳         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 代 

（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9 點規定，本會會議由召集

人召集，並為會議主席；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，由副召集人代

理主席；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

代理主席。） 

紀錄：鄭鴻文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42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 

因第 41 次會議紀錄未及於前（42）次會議確認，提

經本次會議確認；另第 42 次會議紀錄陳核中，俟核定後

於下次會議再行確認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案由：有關臺東縣國土功能分區涉及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國

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方式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，請業務單位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，劃設

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都市計畫農業區辦理國土功

能分區圖檢討變更之簡化程序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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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檢討作業研處。 

二、 至有關臺東縣政府本次所提農業發展地區第 5類調整

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部分，原則同意「臺東市

都市計畫」之農業區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，

惟就「臺東鐵路新站都市計畫」之農業區，仍請臺東

縣政府依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8 次會議決議，維

持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。倘經臺東縣政府評估

因有調整「臺東鐵路新站都市計畫」之農業區需求，

致需調整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，應說明後續辦理

該都市計畫相關法定程序之具體時程，以利再次提本

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調整劃設之妥適性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
案由：審議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二審查意見，有關國土保育地區

第 2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重疊劃設方式，考

量新北市政府業依審查意見再予補充涉及前述劃設

方式之具體區位及面積、所引用最新農業單位提供

之農業生產現況資料等相關說明，以及市府針對坡

地農業政策與涉及林業用地之後續管理作為等相關

配套措施，惟經徵詢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意見，仍請

市府依通案劃設原則辦理，亦即應以屬「現況為農

業利用且經查定為宜農牧地之土地」及「具農業生

產事實之農牧用地」者，始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

第 3 類，並請市府同步洽農業部確認劃設成果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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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由業務單位檢核後，原則同意，倘有特殊情形

再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確認。 

二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三審查意見，鄉村區單元之特殊

個案涉及編號 1（新北市政府簡報編號瑞 22 案），

經新北市政府說明於區域計畫階段無法依第 1 次編

定鄉村區圖說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之困難點，係因該

等土地現況多屬私有地，需由民眾提出分割申請，

尚無法逕由該府主動辦理；另考量於國土功能分區

圖公告後，新北市政府即得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

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11條規定，就該等土地主動辦

理地籍逕為分割作業，故就新北市政府本次所提將

該編號土地，依第 1 次編定鄉村區圖說部分劃設為

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方式，同意確認，並請新北市

政府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納入繪製說明書（草案）

敘明。 

三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四第（二）項審查意見，有關金

瓜石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方式，考量

新北市政府業依審查意見再予補充將該地區北側既

有聚落範圍及農用比例小於 50%區位，劃設為城鄉

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之界線決定方式及理由等相關

內容，且經檢視尚符合通案處理原則，同意確認，

並請新北市政府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納入繪製說明

書（草案）敘明。 

四、有關本次會議逕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之人民或團

體陳述意見計 2 案（如表 1），經新北市政府說明參

採情形及理由，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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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設作業手冊所定通案性劃設原則，同意確認。 

五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一、議題四第（一）項、議題五

及議題六之審查意見及整體性查核事項，經業務單

位查核，新北市政府均依前開審查意見及查核事項

修正並配合納入繪製說明書，同意確認。 

六、通案性審查意見 

（一）本次提會討論之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，其

繪製情形經業務單位檢核，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所

定劃設條件及通案性劃設原則，同意確認，並請

新北市政府於本部核定前，依本部國土管理署

113年 4月 29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3

次研商會議所定原則，辦理圖資更新，並授權由

業務單位確認。 

（二）有關本次同意劃設之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案

件，請新北市政府儘速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辦理

開發作業，且應於新北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檢

視開發情形，如未辦理開發則應依通案劃設條件

調整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。 

（三）有關本次同意納入鄉村區單元之零星土地，考量

該等土地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、工業

區或特定專用區，在未有計畫引導其使用前，除

原則允許其仍得按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容

許使用項目使用外，仍應適用農業發展地區第 2

類或第 3 類之使用項目。如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

殊使用需求，新北市政府得評估辦理鄉村地區整

體規劃或納入新北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，並依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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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 4項授權訂定因地制宜土地

使用管制規則。 

（四）就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過程中，各級主管

機關收受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，考量其業經市

府納為規劃及審議參考，並經本會討論處理，是

以，就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，同意確認。

前述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案件，請新北市政府後

續應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

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，將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，於

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平臺公開。 

七、以上意見請新北市政府補充修正後，於會議紀錄文

到 30日內，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

法規定將回應處理情形表及修正後之國土功能分區

圖等相關法定書件函送本部辦理核定作業。 

表1 新北市逕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之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綜理表 

編號 

人民
或團
體名
稱 

陳述理由事項 
新北市政府 

參採情形及理由 
本會決議 

逾人

陳

734 

徐 Ｏ

蓮 

1. 新北市政府 111 年 12

月 30 日進行「新北市

國土功能分區圖、土

地清冊、繪製説明

書」公開展覽及舉辦

說明會。本人所有三

峽區插角段內插角小

段 133-30、133-31 地

號土地，地勢平坦，

適用農牧耕種使用，

原使用編定為森林區

農牧用地，卻被規劃

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

類，惟毗鄰同地段

132、133-3、133-7、

建議不予採納。 

理由如下： 

1.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

設係依循行政院核定

之「全國國土計畫」

及內政部訂頒「國土

功能分區圖及其分類

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

冊」所訂劃設原則及

條件進行劃設，涉及

其他公有森林區範圍

者應劃設為國土保育

地區第 1 類，且屬於

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

範圍內包夾土地面積

經檢視本案土地係原

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
農牧用地，且經新北

市政府說明，係按「

全國國土計畫」及「

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其

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

業手冊」規定，評估

將該等屬國土保育地

區第 1 類範圍內包夾

未達 2 公頃面積之土

地一併納入，尚符合

通案劃設條件，原則

同意新北市政府研提

處理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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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人民
或團
體名
稱 

陳述理由事項 
新北市政府 

參採情形及理由 
本會決議 

133-8、133-9、133-16

至 133-24 地號土地、

原使用編定同為森林

區農牧用地、卻能編

定為農業發展地區第

3 類，顯然不公。又

本人土地不符合國土

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

條件者，只因規劃完

整性，即被一併劃

入，因列入第 1 類範

圍，土地價值將大幅

降低，嚴重損害本人

權益・再者 ,圖面上

132 地號周邊幾乎被

第一類土地包夾，且

面積狹小，只因一端

與其他私地相連，卻

可劃設第 3 類，更能

凸顯對本人權益造成

不公。 

2. 懇請張宏陸委員協

助，促請國土署同意

本人所有土地能依原

使用地編定為農業發

展地區第 3 類，以符

合實情並維護本人權

益。 

未達 2 公頃者，得一

併劃入。 

2. 所陳土地符合「國土

保育地區第 1 類範圍

內包夾土地面積未達

2 公頃者」，爰依上

開原則維持劃設為國

土保育地區第 1 類。 

3. 所陳土地屬農牧用

地。依 113 年 4 月 26

日預告之國土計畫土

地使用管制規則草

案，位於國土保育地

區第 1 類、第 2 類之

農牧用地，仍可從事

農作使用、農作產銷

設施、農舍及農舍附

屬設施等，不影響續

作農耕之權利。農牧

用地納入國土保育地

區第 1 類或第 2 類，

既有合法使用權益不

受影響。 

逾人

陳

734 

陳 Ｏ

富 、

陳 Ｏ

國 、

黃 Ｏ

任 、

鄭 Ｏ

本 、

蘇 Ｏ

皓 、

蘇 Ｏ

1.新北市政府 111 年 12

月 30 日進行「新北市

國土功能分區圖、土

地清冊、繪製說明

書」公開展覽及舉辦

說明會。本人所有土

地 (如陳情人資訊 )，

地勢平坦，適用農牧

耕種使用，原使用編

定為森林區農牧用

地，卻被規劃為國土

建議不予採納。 

理由如下： 

1.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

設係依循行政院核定

之「全國國土計畫」

及內政部訂頒「國土

功能分區圖及其分類

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

冊」所訂劃設原則及

條件進行劃設，土地

涉及其他公有森林區

經檢視本案土地係原

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
農牧用地，且經新北

市政府說明，係按「

全國國土計畫」及「

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其

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

業手冊」規定，評估

將該等屬國土保育地

區第 1 類範圍內包夾

未達 2 公頃面積之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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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人民
或團
體名
稱 

陳述理由事項 
新北市政府 

參採情形及理由 
本會決議 

桐 、

林 Ｏ

戀 

保育地區第 1 類，惟

毗鄰同地段 132、133-

3 、 133-7 、 133-8 、

133-9、133-16 至 133-

24 地號土地、原使用

編定同為森林區農牧

用地、卻能編定為農

業發展地區第 3 類，

顯然不公。又本人土

地不符合國土保育地

區第一類劃設條件

者，只因規劃完整

性，即被一併劃入，

因列入第 1 類範圍，

土地價值將大幅降

低，嚴重損害本人權

益。再者，圖面上

132 地號周邊幾乎被

第一類土地包夾，且

面積狹小，只因一端

與其他私地相連，卻

可劃設第 3 類，更能

凸顯對本人權益造成

不公。 

2. 懇請張宏陸委員協

助，促請國土署同意

本人所有土地能依原

使用地編定為農業發

展地區第 3 類，以符

合實情並維護本人權

益。 

範圍者應劃設為國土

保育地區第 1 類，且

屬於國土保育地區第

1類或第 2類範圍內包

夾土地面積未達 2 公

頃者，得一併劃入。 

2.所陳土地部分範圍符

合上開零星土地包夾

一併劃入原則，其餘

土地經本府重新查詢

土地登記謄本，確認

皆涉上開環敏指標無

誤，爰依中央訂定之

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

件，維持所陳土地劃

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

1 類。 

3.所陳土地部分屬農牧

用地。依 113 年 4 月

26 日預告之國土計畫

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

案，位於國土保育地

區第 1 類、第 2 類之

農牧用地，仍可從事

農作使用、農作產銷

設施、農舍及農舍附

屬設施等，不影響續

作農耕之權利。農牧

用地納入國土保育地

區第 1 類或第 2 類，

既有合法使用權益不

受影響。 

4.所陳土地部分屬丙種

建築用地。依「全國

國土計畫」土地使用

指導原則，原依區域

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

用地，經直轄市、縣

(市 )主管機關及農業

地一併納入，尚符合

通案劃設條件，原則

同意新北市政府研提

處理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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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人民
或團
體名
稱 

陳述理由事項 
新北市政府 

參採情形及理由 
本會決議 

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

國土保育及農業生產

環境者，得繼續編定

為可建築用地。原區

域計畫法編定之丙種

建築用地，未來無須

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

申請，即可從事住

宅、零售設施、辦公

處所、營業處所、餐

飲設施等使用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3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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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報告事項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

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委員 1 

一、有關臺東縣政府本次所提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調整

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部分，建請臺東縣政府

補充說明，係僅就「臺東市都市計畫」及「臺東鐵

路新站都市計畫」進行討論，抑或是針對所轄範圍

之都市計畫均以此原則重新檢視。 

二、考量本部國土計畫審議繪第 38次會議係決議以討論

案方式辦理，然本次係以報告案方式說明，尚缺乏

實質討論，建請業務單位補充說明會議安排原意？ 

三、考量都市計畫農業區坵塊之檢討，係以都市計畫道

路作為界線分割單元，屬具實質隔閡之邊界，故臺

東縣政府本次以都市計畫道路界線作為坵塊分割依

據，應尚屬合理；又因通案原則並未特別規範都市

計畫土地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界線決定方

式，故是否能由本會決議改變臺東縣政府之坵塊分

割依據，建議業務單位先予釐清。 

◎委員 2 

一、考量除「臺東市都市計畫」及「臺東鐵路新站都市

計畫」外，臺東縣政府所轄「太麻里都市計畫」、

「長濱都市計畫」、「臺東市知本鐵路車站附近地區

都市計畫」等農業區亦具重新檢討之必要，建請臺

東縣政府補充說明是否一併檢討該等都市計畫之劃

設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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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臺東縣政府針對都市計畫土地內農業使用行為

之相關論述部分，例如簡報第 3頁提及略以：「……，

次考量本縣農業資源主要集中投入於非都與縱谷地

區，經查臺東市區目前農業發展 57%為粗放農業，

以栽種荖葉、釋迦、芒果等作物，其中又以荖葉為

大宗，惟該作物非農業資源投入標的，且對於本縣

農業發展影響甚微。」然荖葉雖非屬農業施政資源

投入標的，惟其仍屬地方重要之經濟作物，建議臺

東縣政府不應以影響甚微作為論述依據。 

三、有關地方民眾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劃設之反彈

部分，考量都市計畫農業區無論劃設為農業發展地

區第 5 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仍屬都市計畫土地，

原則應由臺東縣政府第一線同仁，明確向民眾妥予

說明相關資訊，避免民眾誤解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

第 5類後將非屬都市計畫土地。 

四、考量「規劃」及「劃設」係屬 2 事，現階段辦理國

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，多依據地籍坵塊及各

級國土計畫訂定之通案劃設條件辦理，無法實質解

決土地利用與空間發展規劃之問題，且尚不足以因

應整體區域空間發展或跨區整合需求，倘有維持特

定地景樣貌、保留景觀廊帶之空間需求，仍建議臺

東縣政府得評估透過整體規劃據以因應。 

五、又以規劃觀點檢視，「臺東市都市計畫」及「臺東

鐵路新站都市計畫」顯然需跨計畫區整合辦理，才

能統籌考量土地利用、交通設施與發展潛能之整體

性，例如個別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坵塊得跨計畫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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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鄰之農業土地合併計算等。原則尊重臺東縣政府

目前所提處理方式，惟仍建議未來於都市計畫通盤

檢討階段，得考量跨計畫區之農業區坵塊完整性與

土地利用連續性，而非如現階段僅基於量化分析據

以評估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

5類。 

◎委員 3 

一、讚許臺東縣政府並未複製西部城市之典型發展模式，

而係自行提出具在地特色之發展策略，並賦予明確

之願景與空間發展定位，實屬難能可貴。相較其他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傾向將所轄範圍內之都市計

畫農業區由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全數調整劃設為城

鄉發展地區第 1 類，考量農業發展仍屬臺東縣之珍

貴資產，建議臺東縣政府應就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

是否全數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審慎處理。 

二、現行全國國土計畫所訂之通案劃設條件及國土功能

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建議之劃設參

考指標，雖具明確數值標準，惟國土功能分區圖之

繪製仍須具一定發展願景，故建議臺東縣政府得以

農業發展為願景，並輔以中高標準檢視「臺東市都

市計畫」及「臺東鐵路新站都市計畫」之農業區劃

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合理及必要性，以維持

農業發展之完整性。 

◎委員 4 

有關簡報第 3 頁載明內容涉及荖葉部分，考量荖葉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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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屬農業施政資源投入標的，惟考量該作物於臺東縣之產

量佔全臺 80%以上，經濟價值高，且過去荖葉常受檳榔食

用方式之影響而汙名化，近年農業主管機關推動之相關政

策推動已重新推廣其實用價值，故建議臺東縣政府得評估

修正相關描述方式。 

◎委員 5 

一、有關臺東縣政府所提因荖葉非屬農業施政資源投入

標的，而認定其不具重要性之論述部分，倘該論述

係立基於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為出發點，則尚

可理解其背後原因，但倘以「慢活」為發展願景及

強調在地農業價值的角度思考，荖葉則屬地方重要

之經濟作物，故建請臺東縣政府於相關土地使用定

位與空間發展論述中，應審慎平衡政策說法。 

二、本次臺東縣政府所提訴求係依據個別坵塊重新審慎

評估，值得肯定，惟僅依據通案劃設原則辦理農業

發展地區第 5 類調整劃設為城鄉展地區第 1 類之理

由稍顯不足，建議臺東縣政府得就各別都市計畫之

發展願景、成長趨勢及程度、綠環境帶狀延續等面

向再予檢視，並非單純如通案劃設原則規範作為劃

設依據，應搭配各相關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一併審慎

檢視，以做出更好之規劃。 

◎委員 6 

有關以都市計畫道路作為操作單元界限之疑義部分，

本人前於 114 年 8 月 19 日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2 次

會議審議「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」亦已表示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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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意見，考量環境影響評估亦多有以道路為邊界，致使土

地破碎化之情形，故建請業務單位基於土地坵塊完整性，

針對坵塊單元之技術操作標準與操作方式，應以系統性思

維提出明確指導，以有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向民眾說

明。 

◎委員 7 

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定位，建議業務單位及農業部

於下次通盤檢討時，以國土計畫、都市計畫及農業政策間

之關係進一步釐清其定位，以利解決現階段及未來相關劃

設疑義。 

◎委員 8 

考量都市計畫農業區倘於現階段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

第 1 類，民眾對於該等土地即抱有開發之期待，故如經臺

東縣政府評估該等土地於符合通案劃設原則下，仍有劃設

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之必要，應擬具明確之開發期程等

相關事宜，避免如太麻里都市計畫迄今已逾 30 年未依都

市計畫指導開發，反而導致民眾期待落空之情形發生。 

◎臺東縣政府 

一、有關本府本次所提將「臺東市都市計畫」及「臺東

鐵路新站都市計畫」之都市計畫農業區由農業發展

地區第 5 類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部分，

主要係本府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8次會議決

議，針對本縣轄管之各都市計畫重新予以檢視後，

僅該 2都市計畫之農業區有面積規模小於 10公頃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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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利用比例未達 80%之情形，未符全國國土計畫

所訂之通案劃設條件，故提本次會議報告將該等未

符條件之土地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類。 

二、考量荖葉非屬本府農業主管機關主要投入農業施政

資源之作物，且農業部之農業施政資源主要係挹注

於花東縱谷之農產業發展，故本府所轄都市計畫內

之農業區，並非本府長期關注或投入資源之地區，

故依前開通案劃設條件，就農地利用比例與都市發

展需求逐案評估後，作為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

第 1類之依據。 

三、又本府於辦理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階段之公開

展覽及說明會時，收到大量民眾所陳保留都市計畫

農業區彈性利用及變更之意見，且依國土計畫土地

使用管制規則 (113 年 11 月法規會審竣版)第 2 條

規定及附表一，亦未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訂定相

關管制內容，故仍建議同意本府將部分未符合通案

劃設條件之「臺東市都市計畫」及「臺東鐵路新站

都市計畫」農業區，由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調整劃

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；再者，現行都市計畫法

相關規定已針對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土地使用項目及

變更回饋等，訂定嚴謹管制內容，亦不致發生農業

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後，將有大量變更為

其他都市計畫分區或分類之案件發生。 

◎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臺東縣政府提案依通案劃設條件將「臺東市都

市計畫」及「臺東鐵路新站都市計畫」之農業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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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

1 類部分，經本署業務單位檢視尚符合全國國土計

畫訂定之通案劃設條件，建議原則同意。惟考量各

都市計畫道路寬度不一、部分道路亦未開闢完成，

且農用比例之計算可能納入非農業利用等情形，故

建議臺東縣政府得以整體綠環境之角度思考都市計

畫農業區之劃設定位，並將前開情形納入調整都市

計畫農業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考量；至就此

類都市計畫地區界線決定方式之具體判斷機制，本

署後續將於辦理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，一併納

入研議處理方式。 

二、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無敘明農業

發展地區第 5類部分，考量依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

2 項規定，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，仍

依都市計畫法、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，

故附表一未納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土地之管制方

式，本署後續亦將加強宣導，以避免民眾誤解。 

三、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

都市計畫土地變更程序部分，考量全國國土計畫係

規定略以：「屬國土保育地區第 4類或農業發展地區

第 5 類範圍內之都市計畫土地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

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（保育）相關用分區（用地）

或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時，除國防、重大之公共

設施或公用事業外，應先行辦理各該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之檢討，並經依法

將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為城鄉發展地區後，該等

土地始得變更為保護（保育）相關用分區（用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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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農業區以外之分區。」（P.99-100），惟前開規定

相較現行逕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之作業方式，恐

有增加行政程序及時程之疑慮，本署後續將於辦理

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，研議前開簡化處理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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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討論事項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

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委員 7 

一、有關議題一 

（一）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

之重疊劃設方式部分，前於 114年 4月 23日本會

審議「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」專案小

組，新北市政府提出該劃設方式係依本部國土管

理署 110 年 11 月 29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

題第 20次研商會議訂定之通案處理原則辦理。惟

因農業部就前述劃設方式仍有疑義，且相關圖面

未能完整呈現劃設合理性，故請新北市政府再予

補充涉及前述劃設方式之具體區位及面積、所引

用最新農業單位提供之農業生產現況資料等相關

說明，以及市府針對坡地農業政策與涉及林業用

地之後續管理作為等相關配套措施後，提本次大

會討論。 

（二）考量本次會議農業部及該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針

對本次新北市政府於大會所提之國土保育地區第

2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重疊劃設方式仍有

疑義，建請新北市政府補充說明。 

（三）又依本次會議簡報呈現之 107 年及 112 年農業部

農業事業所提供之農業土地覆蓋資料，農作物坵

塊已由 313.23公頃增加為 4214.36公頃，顯見山

坡地農業之重要；又考量新北市政府所轄範圍約

有 90%土地為山坡地，該等範圍亦須思考於面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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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候變遷之重要性，故建議新北市政府得評估於

山坡地農業政策尚未清晰明朗時，採取較保守之

劃設方式，僅將必要維持之農業發展土地劃設為

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，其餘仍先維持劃設為國土

保育地區第 2 類，俟未來農業部相關研究或辦理

新北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，再予重新檢討農業

發展地區第 3類之劃設條件及範圍。 

二、有關議題三部分，查新北市政府業依 114 年 4 月 23

日本會審議「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」專

案小組審查意見，將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範圍

予以縮小，且考量新北市政府刻正辦理瑞芳區鄉村

地區整體規劃案，建議得評估將城鄉展地區第 2 類

之 1 與山坡地農業政策之關係、國土保育地區第 2

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之關係納入討論。 

◎委員 9 

有關議題一部分，建請新北市政府針對農業部林

業及自然保育署提供之書面意見補充說明。 

◎委員 2 

有關議題一，涉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針對

國有林事業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部分，考量

依通案劃設條件都市計畫區係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

第 1 類為原則，故建請新北市政府補充說明前開國有

林事業區範圍是否皆位於都市計畫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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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農業部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查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及貴部國土

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已明定，

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重疊

劃設時應優先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；如屬農

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國土保安、水源保護必要之

農業經營專區、農糧產業專區、集團產區或坡地農

業，面積 2 公頃以上者，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

區第 3 類；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之土地，且

位於「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」或「山崩地滑」之

環境敏感地區，應依重疊處理原則及劃設程序辦理，

並就「現況為農業利用且經查定為宜農牧地之土地」

及「具農業生產事實之農牧用地」，進行坵塊整併

（相鄰 100 公尺範圍內）與面積規模篩選（2 公頃

以上）後，得將其調整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。 

二、經本部比對農業盤查資料，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

公展版原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範圍，於報部

版改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者約 815 公頃，其中

僅約 21%(約 173 公頃)作農業使用，其餘多為林業

使用，爰請市府說明調整理由，確認其合理性及必

要性。 

◎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經套繪新北市保安林圖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結果，查

新北市境內保安林計 69 號，有 35 號保安林之部分

範圍被劃入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各類分區，其中有

34 號保安林之部分範圍有被劃入城鄉發展區之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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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其中 1002、1003、1006、1010、1015、1016、

1020、1027、1052、1053、1054、1055、1056、

1072 等 14 號保安林幾乎整號保安林被劃為城鄉發

展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。按保安林不論編定為何種

使用分區，均有森林法之適用，且依國土計畫法第

2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土

功能分區，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者，

除應依據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進行管制外，

並應按其資源、生態、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，予

以禁止或限制使用。」，為維持保安林功能並避免

保安林劃入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分區而造成避

免民眾不知情誤買土地或不當開發情事發生，建議

新北市政府將屬於保安林之範圍檢討修正劃入國土

保育地區，以符實際。 

二、國有林事業區依劃設原則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

1 類，惟查新北市轄內部分林班地被劃設為城鄉發

展地區，面積 1 公頃以上者，計約 109.9 公頃，請

新北市政府敘明原因核實更正。 

三、有關議程第 18頁議題二「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及

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重疊劃設方式是否妥適。」，

查本署宜蘭分署所轄國有林地大量被劃為農業發展

地區第 3 類，該等國有林現況多已成林，屬第一級

環境敏感地區，建請新北市政府將之改劃國土保育

地區，以符實際。 

四、經查挖子尾自然保留區(全區)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

1 類；坪林台灣油杉自然保留區(全區)、哈盆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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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區(部分)、插天山自然保留區(部分)、翡翠水

庫食蛇龜野生動物棲息環境(全區)、棲蘭野生動物

重要棲息環境(部分)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，是

否符合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其分也劃設作業手冊」

所定通案性劃設原則，建請新北政府再確認。 

◎新北市政府 

一、有關議題一 

（一）考量新北市重要經濟作物主要係位於山坡地範圍，

基於極端氣候對國土保育之影響，無論該等土地

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3

類，涉及環境敏感地區部分未來仍須依相關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法令進行管制。 

（二）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

之重疊劃設方式部分 

1.針對農業部所提本府所劃設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3

類範圍僅 21%作農業使用 1 事，經瞭解農業部係

依農業設施及休閒農場範圍之資料進行盤點，故

經本府現場會勘後，就現地使用調查資料進行更

新，據以將部分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範圍調整劃

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。 

2.又考量本府於現場會勘時，地方民眾均強烈反應

其擁有之土地係具農作耕種事實，以簡報第 22頁

圖面為例，倘以農業使用面積比例達 80%為範圍

劃設，恐不利山坡地農業發展及損及相關土地所

有權人權益，故本府基於農產業土地利用所需規

模、連續性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等考量下，將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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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使用面積比例調降為 50%，作為劃設為農業發

展地區第 3類之依據。 

（三）有關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所提書面意見部分，

本府後續將再就該署提供之國有林事業區範圍，

予以檢視是否皆位於都市計畫區範圍，如是，將

依全國國土計畫訂定之通案劃設條件，維持劃設

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類。 

二、有關議題三部分，考量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 111

年補助本府辦理之瑞芳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，係

以觀光為主軸進行討論，且已達成地方發展初步共

識，包含增加容許使用項目等處理方式，以推廣地

方觀光發展；另針對委員所提將山坡地農業政策納

入該案研議部分，本府後續將評估納入辦理。 

◎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

重疊劃設方式部分，考量新北市政府本次所提劃設

方式與農業部所提意見仍未達共識，建議保留此議

題決議，待會後由新北市政府與農業部研議確認劃

設成果後，併同修正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

案），並納入繪製說明書敘明。 

二、有關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建議應將國有林事業

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部分，考量依全國國

土計畫訂定之劃設條件，都市計畫土地倘未符農業

發展地區第 5 類及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者，係以劃

設城鄉發發展地區第 1 類為原則，故請新北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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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予釐清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敘明之 109.9 公

頃範圍之國有林事業區是否均位於都市計畫區內。 














